1
1

姓　名：胡建麟　John Hu

簡　歷：

1. 蒙恩得救、初步造就的地方：聖道兒童之家，中華民國，台灣‧台北。

2. 第一次神學訓練：中華循理會，中華民國，台灣‧高雄。

3. 第二次神學訓練：基督工人神學院，舊金山，加州，美國。

4. 目前就讀：國際神學研究院，洛杉磯，加州，美國。

哥林多後書6:14-18
Ⅰ前言：

1. 反省：以前教會對此段經文的應用：信主的人不要和不信主的人通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如果這個應用使現在的基督徒，認為只有這一個應用，是使人“失去渴慕”明白此段經文的原意的一種行為與結果。

2. “不能同負一軛”在兩千年前的背景：將兩隻做法不同的牛和驢，套在一個軛上，使他們一起犁田、拉車，目的是為了加快速度、增加效率，結果是→互相拖垮。參考申命記22:10; 利未記19:19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反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 如果教會用兩類不同的帶領方法，一起推動教會的決策、事工……，必會帶來一事無成的結局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2). 如果教會有兩個不同觀念、做法、教導的領袖，一起帶領教會，必會帶來雙方的受傷、甚至是死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. 如果教會的成員對同一件聖工，有不同的期盼，卻一起同心合意、分別禱告，祈求不同的方向，這不會累死上帝，只會毀了會友的熱心。                (4). 從天國的角度來看教會，宗派只是天國的一個肢體，教會只是一個肢體中極小的一部份，所以教會中的信息，不應該是宗派的信息、某一神學派別的信息，而是聖經的信息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這一點的前提是：如果宗派與神學派別是用聖經經文的應用，卻否定其

　 他經文的原意、去否定其他宗派的經文應用方向，這個已經沒有竭力保守聖
   靈所賜的合一，就不應該被高舉到這種程度。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教會中，
   難怪教會要成長的“不倫不類”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這一點是教會的牧者要自省的地方；也是教會同工的必備常識之一。詳
   細分享，請另外參考有關解經與經文應用的文章與內容。

Ⅱ經文的分析：參考現代中文譯本或新譯本的經文，標題為：防備異教的影響

A. 由分段來探討：

1. 分段：14-16a.; 16b.-17; 18
2. 【甲】14-16a. 不要跟不信的人共事→因為他們和我們是不能同負一軛的。例如→正和邪不能合作；光明和黑暗不能共存；基督和魔鬼不能協調；信和不信的人沒有共同之處；神的殿和偶像不能並立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【乙】16b.-18 我們是永生神的殿→因為神要住在我們中間，作我們的神、我們作祂的子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此→主要求我們：要離開他們，從他們當中分離出來，不要沾染不潔之物，主就接納我們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【丙】神要作我們的父、我們要作祂的兒女，這是主說的。

3. 【甲】本段應該是說：基督徒不能讓非基督徒，一起參予服事神。         　　　　例如：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？基督和魔鬼怎能協調呢？可以參考王下21:1-9. 結8:3-18. 的後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但是，不是不能和非基督徒一起作同事、吃飯、生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為：在事奉神的時候，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，不是正與邪之分、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分別；而是已經相信神的人、尚未相信神的人的差別而已。乃是說，主的教會與異教的寺廟之間，不應合作、不應和平共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但是，我們不是說：應該發動宗教戰爭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只是說：沒有合作空間、沒有共同的立場與角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【乙】本段應該是說：基督徒在工作和生活中，“做事的態度、原則、行為等等”是否已經分別為聖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不是不要活在非基督徒的當中，乃是在非基督徒當中，是否活出了基督所賜新生命的見證？這合乎分別出來、不沾染不潔的意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例如：舊約的以色列民→離開埃及與異教徒，不是離開地球獨居，因為神還要他們成為萬民的祝福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約的教會→不是離開本國、建立天國在地上的政治國度，因為神要使用教會，“充滿萬有”。參考：弗4:1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【丙】神接納我們的時候，祂的應許是→作我們的父、使我們作祂的兒女。

4. 教導的對象是：哥林多教會的同工與會友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應用的內容應當是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工們→應當調整腳步，一致跟隨神。不要“將或用”異教的做法，帶進教會。也可說：教會不要在事奉神與傳福音上，與異教的寺廟合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工們→一起事奉，要活出分別為聖、歸主為聖的生活。不要效法異教徒的生活標準和模式。

B. 由經文寫作中可能有的對比型式來探討：

1. 【甲】14-16a.  vs  【乙】16b.-17   結論【丙】18
2. 正文甲：不要跟不信的人共事，他們跟你們是不能同負一軛的。                  例證甲：正和邪不能合作；光明和黑暗不能共存；基督和魔鬼不能協調；信和不信的人沒有共同之處；神的殿和偶像不能並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文乙：我們是永生神的聖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例證乙：正如神說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要跟我的子民同住，在他們當中往來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主說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們要離開他們，從他們當中分離出來，不要沾染不潔之物，我就接納你們；結論丙：我要作你們的父親，你們要作我的兒女。這話是我全能的主說的。

3. 若從以上的兩個對比來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文的意思是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要跟不信的人一起事奉神，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聖殿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他們跟我們是不能同負一軛的→指的是雙方在事奉神的本質不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例證的意思是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. 正、光明、基督、信、神的殿→指的是基督與屬基督的，神要住在其中。(2). 邪、黑暗、魔鬼、偶像→指的是魔鬼與屬魔鬼的。(神要處分、毀滅的)。(3). 【不要與他們共事vs要離開他們、從他們當中分離出來、不要沾染不潔之物】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若是在同一個對等立場上，可能指著他們還沒有相信之時，“不要一起事奉神；或是不要用他們的方式事奉神。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“從他們當中分離出來、不要沾染不潔之物”一語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前者比較應該指【不要一起事奉神】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後者比較應該指【不要用他們的方式】事奉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結論：我就接納你們，我要作你們的父親，你們要作我的兒女。這話是我全能的主說的。比較應該定位在→神以應許作為命令的總結與祝福。

4. 如果主旨是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要和他們一起事奉神→應該偏重於教會的聖禮，甚至是傳福音的事工，不要和他們一起合作；至於新約聖經並沒有要求基督徒“離開家庭、主人、遣散僕人等”，所以並不是直接應用於為人生活的方面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要用他們的方式，事奉神。不應該被應用來“否定事奉的果效的層面與角度”。也就是不要與他們一起事奉神，但是並未降低“神要求我們在他們當中，見證耶穌的復活”的果效，所以這一點不能被應用在“會降低福音果效的方面”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就是任何的一種生活應用，不應該產生“阻擋正常的福音果效”的可能性或事實。

5. 那麼本段經文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是否鼓勵“信徒與非信徒通婚呢”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是否反對“信徒與非信徒不能通婚的教導呢”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本人以為，不要這麼快的使自己落入一個二分法的空間，比較恰當。並且留待第Ⅲ部分再予以探討。

Ⅲ其他倫理學的經文的連貫性、一致性的思想的反省：

1. 既然是指著教會事奉與教會生活中的事情，所以基本上不應該百分之一百的用在“基督徒的個人倫理方面”；尤其是與其他倫理性的經文衝突時，更應詳加考慮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要因為過分強調“過於原意的應用”，而否定了其他經文的原意，那就得不償失了，因為這是神所不喜悅的事情→想一想：用對神的話語的應用，去否定神的話語，還不嚴重嗎？

2. 教會事奉的本質與定義，都應堅定的相信→出於神、向神負責；由教會事奉而產生的事工，也應堅守→作在人的身上。出於神的事奉，達成見證神的榮耀的結果，必會帶出神旨意的彰顯。其中一項應是“祂願萬人得救”在這個世代的意義。這一句話的應用，也不要看作“支持”普救論的根據。

3. 若是我們堅持應用在“信與不信不能通婚”的事上，又不好好學習“如何表達這項應用的內容？”難怪要叫人跌倒了。在許多基督徒的經歷上，經常出現因為這個應用，使得剛信主的基督徒，產生交友過程與非基督徒異性友人的難題。許多時候的處理方法與過程，實在是“我們的義遠不及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”，才叫他們跌倒的。

4. 其次若我們堅持“信與不信不能通婚”的應用，是否有以片面的、相對的經文應用，來決定神對我們或其他基督徒的【婚姻主權呢】？難道主不知道→教會中適婚年齡的人數中，男女不成比例嗎？祂既知道，我們能夠代主決定祂的做法與心意嗎？

Ⅳ結論：

1. 似乎本人不能給您很好的建議，但是誠懇的邀請您，一起研究、一起尋求“主對此事的心意”。至少重新思考：如何面對“信與不信不能通婚”的這種應用。以下為本建議的兩點理由。

2. 解經的重點應在經文的原意，應用雖然重要，但是不能離開原意而單獨存在，同時應用因受原意及其他經文的限制或平衡。另外，本段經文沒有提及的內容，應當避免用以往的經驗、宗派的立場、學派別的立場，強加上去；更不應該以這些立場去解釋“神的話語”；反之，應當用神的話語的原意，去修正我們的經驗、宗派與神學派別的內容了。

3. 經文的應用不能過分勉強，若是經文本身沒有這一方面的意思，不應牽強的給我們的應用，冠上經文的根據，當然就不應該在此處使用這一種應用，反而應當加強讀經生活，在別處適合的經文中，才提出這樣的論點。
